
国际法研究

跨国公司侵犯人权的司法救济困境

———以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互动为出路

王惠茹

　　内容提要：跨国公司侵犯人权的司法救济不仅是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议程的重要内
容，也是建立健全跨国公司适当问责机制面临的重大挑战。然而，在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

人权法实施体系下，跨国公司侵犯人权的司法救济通常面临管辖权困境、公司面纱屏障、

法律规制不足、诉讼程序与证据问题等法律与现实阻碍。平衡国际人权法的理想与国家

主权治理的现实困境，尽可能地减少或消除以上障碍，需要国内法与国际法良性互动、协

调发展、双管齐下。一方面，国际法指引和推动国内法的发展与改革，促进管辖权问题的

基本共识、公司人权责任的法律融合和观念趋同、国际司法协助和社会各界的监督；另一

方面，国际法的发展与实施不可能脱离主权国家的意愿和行动，因而需要兼顾国内法的发

展水平。对于中国而言，兼顾主权与人权、人权与发展的关系，重新审视和完善现有法律

体系，才能构建更加公平、合理、有效的司法救济体系，完善国际人权法在国内的转化与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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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惠茹，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在经济全球化与投资贸易自由化的浪潮下，跨国公司〔１〕的蓬勃发展引人注目。同

时，随着全球范围内针对跨国公司侵犯人权诉讼案件的增长，跨国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中出

现的负面人权影响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２〕 跨国公司侵犯人权案件涉及

的人数众多，且侵害的权利类型十分广泛，例如剥夺传统和土著居民的土地权利、侵犯劳

·８７１·

〔１〕

〔２〕

跨国公司（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是指“在不止一个国家中经营的一个经济实体或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经
营的一群经济实体，不论其法律形式如何，不论是在其本国还是活动所在国，也不论是单独经营还是集体经营”。

参见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Ｎｏｒｍｓｏｎｔｈ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ｏｆ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ｗｉｔｈＲｅｇａｒｄｔｏ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Ｅ／ＣＮ．４／Ｓｕｂ．２／２００３／１２／Ｒｅｖ．２，２６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０３，ｐａｒａ．２０。
参见迟德强：《论跨国公司的人权责任》，《法学评论》２０１２年第１期，第１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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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合法权益、雇用童工或强迫劳动、保安人员过度使用武力、损害生命健康权以及获取水

和食物的权利等等。〔３〕 然而，跨国公司侵犯人权的法律问责机制与受害者救济机制却大

多处于缺位状态。跨国公司人权诉讼不仅旷日持久、代价高昂，而且经常面临法律与现实

的重重困难。尤其是在东道国为发展中国家的时候，相对薄弱的法治环境加上对于外商

投资企业的严重依赖，致使东道国缺乏对跨国公司进行规制的能力和意愿，从而在一定程

度上助长了跨国公司对人权的侵害。而对于通常为发达国家且法治环境相对完善的母

国，受制于诸多法律与现实障碍，其对于本国跨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或分公司的侵犯人权

行为也往往无法提供有效规制，致使跨国公司最终逃脱法律制裁或者不受惩罚。如何确

保跨国公司侵犯人权行为的适当法律问责机制的建立及其司法救济机制的有效性，是国

际人权法的新兴挑战和热点话题。

一　国际法规制跨国公司侵犯人权的新趋向

跨国公司通过制造多样化的组织、管理、交易等关联机制，塑造了国际法律冲突的客

观条件，增加了法律规避的隐蔽性。〔４〕 这意味着跨国公司侵犯人权行为的法律规制必须

兼顾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协调互动和共同发展。然而，当前跨国公司人权规制的法律体系

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直接规制跨国公司行为的国际软法规范不具有法律拘束力；另一

方面，通过国家人权保护义务来规制跨国公司行为的国际法向国内法转化的实施机制存

在欠缺。在此背景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启动了围绕“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具有法

律拘束力的国际文书”的条约起草和谈判工作，旨在对跨国公司问责不足和缺乏救济的

问题提供更为全面的解决方案，标志着跨国公司人权规制的“硬法化”趋势进入新的历史

阶段，推动现有国际人权法对跨国公司的全面适用。〔５〕

（一）跨国公司尊重人权的义务：由“软法”向“硬法”转化

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来，随着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工商企业活动范围和影响日益扩大，
国际社会对企业尊重人权的期望与日俱增，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及其法律化运动蔚然兴起。

以《联合国全球契约》（ＴｈｅＴｅ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ｍｐａｃｔ）〔６〕《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２０３０Ａｇｅｎｄａｆｏｒ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７〕《经合组织关于多国企业指南》（ＯＥＣ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８〕《ＩＳＯ２６０００号社会责任指导标准》（ＩＳＯ２６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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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ＵＮ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Ｃｏｕｎｃｉｌ，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ｏｎｔｈｅＩｓｓｕｅｏｆ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ａｄｄｅｎｄｕｍ：Ｓｕｍｍａｒｙｏｆｆｉｖｅ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ｃｏｎｓｕｌｔａ
ｔｉｏｎｓ，Ａ／ＨＲＣ／８／５／Ａｄｄ．１（２３Ａｐｒｉｌ２００８），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ｒｅｆｗｏｒｌｄ．ｏｒｇ／ｄｏｃｉｄ／４８４ｄ２８３ｄ２．ｈｔｍｌ，最近访问时间
［２０２１－０７－０３］。
参见吴福象：《跨国公司人格冲突下的国际私法管辖权扩张》，《南京政治学院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５期，第４３页。
参见孙萌、封婷婷：《联合国规制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新发展及挑战》，《人权》２０２０年第６期，第８２－８４页。
ＴｈｅＴｅ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ｍｐａｃｔ，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ｎ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ｍｐａｃｔ．ｏｒｇ／ｗｈａｔ－ｉｓ－ｇｃ／ｍｉｓｓ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最
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０７－０３］。
参见联合国大会决议Ａ／ＲＥＳ／７０／１。
ＯＥＣＤ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ｅｃｄ．ｏｒｇ／ｄａｆ／ｉｎｖ／ｍｎｅ／４８００４３２３．ｐｄｆ，最近访问时间
［２０２１－０７－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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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ｏｎ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９〕《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多国企业和社会政策的三
方原则宣言》（Ｔｒｉｐａｒｔｉｔｅ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ａｎｄＳｏ
ｃ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１０〕《关于个人、群体和社会机构在促进和保护普遍公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方
面的权利和义务宣言》（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ａｎ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ｓｏｆ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ｌｙ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Ｆｒｅｅｄｏｍｓ）〔１１〕以及国际人权公约的相关规定为基础，《工商企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
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Ｇｕｉｄ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ｆｏｒｉｍ
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ＵＮ“Ｐｒｏｔｅｃｔ，ＰｅｓｐｅｃｔａｎｄＲｅｍｅｄｙ”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通常称为《联合国工商业与
人权指导原则》）进一步重申了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尊重人权的义务与责任，〔１２〕明确

了企业应遵行的人权标准和实施办法，促成了国际社会对于规制企业侵犯人权行为的普

遍共识和期待。然而，这些国际人权文件大多属于没有严格法律拘束力的“软法”规

范，〔１３〕不仅对企业缺乏强制的直接拘束力，而且其中有关企业人权义务与责任的原则性

规定大都较为模糊。同时，由于软法规范在国际层面的监督与实施机制十分孱弱，致使跨

国公司的违法成本较低，难以有效履行和落实其人权义务。

随着跨国公司与人权问题愈加引发关注，国际社会开始尝试推动跨国公司人权义务

由“软法”向“硬法”转化。２００３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曾试图推动对跨国公司具有直接
法律拘束力的准则草案，但是因遭到国家和商业组织的强烈反对或保留意见而弃置。〔１４〕

之后，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推动下，联合国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工作组（ＯｐｅｎＥｎｄｅｄＩｎ
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ＷｏｒｋｉｎｇＧｒｏｕｐ）自２０１４年６月重启了关于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具有
法律拘束力文书的起草和谈判工作，先后起草和讨论了多个相关文件。〔１５〕 在２０２０年１０
月的第六届联合国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工作组会议上，六十多个国家和近百家国际组织

与国家人权机构派代表团参与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第二修订草案”（下称“法律文

书草案”）的讨论，对于拟订文书的理由、起草方式、适用范围、法律标准、执行措施等方面

形成了建设性的评论意见，〔１６〕为由国家主导的实质性政府间谈判奠定了基础。

然而，目前的法律文书草案仍然存在较大的模糊性和争议性，其能否作为一个成熟的

谈判基础受到质疑。尽管从国际人权法的理想尺度来看，拟议文书对于增进受害者获得

·０８１·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ＩＳＯ２６０００：２０１０，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ｏｎ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ｓｏ．ｏｒｇ／ｉｓｏ－２６０００－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ｈｔｍｌ，
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０７－０３］。
Ｔｒｉｐａｒｔｉｔｅ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５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ｈｔｔｐ：／／ｗｗｗ．
ｉｌｏ．ｏｒｇ／ｗｃｍｓｐ５／ｇｒｏｕｐｓ／ｐｕｂｌｉｃ／－－－ｅｄ＿ｅｍｐ／－－－ｅｍｐ＿ｅｎｔ／－－－ｍｕｌｔｉ／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ｃｍｓ＿０９４３８６．
ｐｄｆ，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０７－０３］。
参见联合国大会决议Ａ／ＲＥＳ／５３／１４４。
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Ｈｉｇｈ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Ｇｕｉｄ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Ｉｍ
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ｔｅｃｔ，ＲｅｓｐｅｃｔａｎｄＲｅｍｅｄｙ”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１，ｐ．１．
参见黄志雄：《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法问题研究》，《武大国际法评论》２００９年第１期，第１０４页。
参见何志鹏、王惠茹：《国际法治下跨国公司问责机制探究———兼评国家中心责任模式的有限性》，《国际经济法

学刊》２０１９年第３期，第５页。
参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报告Ａ／ＨＲＣ／３７／６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报告Ａ／ＨＲＣ／４０／４８；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报告 Ａ／
ＨＲＣ／４３／５５。
参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报告Ａ／ＨＲＣ／４６／７及其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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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救济的机会、填补国际法的空白、创造公平的商业竞争环境和提高商业人权标准等具

有积极意义，但是从现实角度来看，拟议文书能否最终达成以及顺利生效和有效实施均受

到各国能力与意愿的制约。由于各国法律制度的多样性和法治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各国

在解决与企业侵犯人权行为时所采取的措施差异较大，这就使得拟议文书的具体条款和

标准难以确立，或者即使确立也难以摆脱自身的模糊性，其中的诸多法律问题存在争议。

从弥合人权保护差距、填补人权保障漏洞的角度来看，推动跨国公司人权义务与责任

的“硬法化”进程无疑具有一定的正当性、进步性和方向性。然而，这一进程受到来自国

家层面的诸多掣肘。这是因为在当前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人权法实施机制下，落实跨国

公司的人权责任仍然主要依赖于国家层面的人权保护机制。因此，有必要从国家的人权

保护义务视角来探讨规制跨国公司侵犯人权行为的有效路径。

（二）强化国家保护人权的义务：以“司法救济”为核心

长期以来，国家在履行国际人权义务与承担国际人权责任方面居于核心地位。国家

有义务尊重和保护人权，并在其义务范围内将国际人权法转化为国内法加以执行。国家

尊重和保护人权的义务，不仅包括国家避免其公权力行使侵犯人权的消极义务，也包括防

止其领土和／或管辖范围内的人权受到第三方（包括私营部门）侵犯的积极义务。〔１７〕 如果
在国际人权法中对于人权被侵犯时的救济不加以规定或这些救济不能付诸实施，则整个

国际人权法在很大程度上将沦为空谈。〔１８〕 正因如此，诸多国际人权文书和区域人权条

约，均要求缔约国为人权受害者提供有效救济。〔１９〕 有效救济的目的和作用在于，当侵犯

人权行为已经发生时，抵消或补偿受害者〔２０〕遭受的损害。权利救济制度是否健全是衡

量法律体系是否完备的重要标志。〔２１〕 为了不让公共治理模式下的民众的权利规定流于

形式，就需要一种开放、公正、高效的权利救济机制。〔２２〕

在企业侵犯人权领域，国家为其管辖范围内的人权受害者提供有效救济的义务亦已

得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确认。〔２３〕 如何使以跨国公司为典型代表的企业侵犯人权行为

的受害者获得有效救济，不仅是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的三大支柱原则之一，

·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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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ＳｅｅＵ．Ｎ．Ｄｏｃ．ＣＣＰＲ／Ｃ／２１／Ｒｅｖ．１／Ａｄｄ．１３（Ｍａｙ２６，２００４），ｐａｒａ．８；Ｕ．Ｎ．Ｄｏｃ．Ｅ／Ｃ．１２／１９９９／５（Ｍａｙ１２，１９９５），
ｐａｒａ．１５．
参见孙世彦：《论国际人权法下国家的义务》，《法学评论》２００１年第２期，第９６页。
在载有国家人权救济义务的国际法文件中，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国际条约包括：《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２
条）、《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６条）、《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第１４条）、《儿童权利公约》第３９条、《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７５条）、《美洲人权公约》（第２５条）、《欧洲人
权公约》（第１３条）、《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第７条）等，其他国际人权文书包括《世界人权宣言》（第８条）、
《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第２７条）、《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受害人获得救济和
赔偿的权利基本原则和导则》以及《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所载各项原则等。

本文所称的“受害者”系指因商业活动中的行为或不作为而遭受伤害（包括身体或精神伤害、情感痛苦或经济损

失，或人权受到实质性损害）的任何个人或群体。该定义取自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６－３０日联合国不限成员名额政府
间工作组第六届会议上讨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第二修订草案”。

参见张文显主编：《良法善治：民主法治与国家治理》，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４９页。
参见罗豪才、宋功德：《公域之治的转型———对公共治理与公法互动关系的一种透视》，《中国法学》２００５年第５
期，第１５页。
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ｇｈ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ｆｏｒ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Ｒｅｍｅｄｙｆｏｒ
Ｖｉｃｔｉｍｓ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Ａｂｕｓｅ，Ａ／ＨＲＣ／３２／１９（１０Ｍａｙ２０１６），ｐ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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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联合国第六届商业与人权论坛的中心主题。〔２４〕 《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确立了全

球范围内所有国家和所有企业在商业与人权方面的期待和实践标准，〔２５〕构建了针对跨国

公司与其他工商企业侵犯人权行为的适当问责机制的三大支柱：国家保护人权的义务、公

司尊重人权的责任以及使人权受害者获得有效救济。其中，第一大支柱着眼于各国对企

业侵犯人权行为实施保护的义务，第三大支柱特别强调人权受害者获得有效救济的重要

性。鉴于国家在提供有效救济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自

２０１４年以来持续开展了关于加强企业参与侵犯人权案件的“问责和救济”项目，〔２６〕旨在
帮助各国加强落实《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中有关提供有效救济的第三支柱义务，促进

各国建立更加公平有效的国内法救济制度。正因如此，法律文书进程的历次讨论和草案

文本都强调了国家追究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义务，最终落脚于为人权受害者提供有效

救济。

作为确保有效救济的关键，“司法救济”对于支撑和保障整个权利救济体系的有效性

至关重要。权利救济机制包括国家层面和非国家层面的申诉机制，国家层面的申诉机制

又包括司法机制和非司法机制。在诸多权利救济机制中，国家司法救济机制最为关键。

这不仅源于现代社会的权利救济观与权利保护观逐渐融合，其体系安排以司法救济为中

心；〔２７〕而且由于司法救济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具有保障人权实现的最终救

济功能。较之于其他救济机制，司法救济机制因其符合法治原则和正当程序，因而更具开

放性、公正性和有效性。非司法申诉机制虽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但是在机制设计的独立

性、机制实施的透明度和机制执行的强制力等方面不及司法申诉机制。

尽管国家有义务对其管辖范围内的人权受害者提供有效的司法救济，但是许多国家

在履行该项国际义务时存在欠缺。基于不同的利益考量、发展目标和现实国情，主权国家

在将国际人权法通过国内法转化实施的过程中，经常表现出“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差

距。一方面，解决跨国公司侵犯人权问责不足和缺乏救济的问题，需要跨国公司母国和东

道国共同完善人权保障水平和相应的法律机制。另一方面，无论对于跨国公司母国还是

东道国，过高的人权保护标准都可能给立法、行政和司法资源增加过重负担，甚至给企业

经营和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由于司法救济机制嵌于国内法律体系当中，司法救济的

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人权保护水平的完备和发达程度，并且建立在以规范为基

础的法律框架和以强制力为后盾的法律实施机制基础之上。否则，司法救济机制的有效

性将难以得到保障。因此，国家能否为跨国公司侵犯人权的受害者提供有效的司法救济，

不仅取决于司法机制本身是否符合正当程序、公正和效率，而且要求国家建立健全有关法

·２８１·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联合国商业与人权论坛由人权理事会设立，并由联合国商业和人权工作组指导，讨论如何推动《工商业与人权指

导原则》在全球范围内付诸实施。２０１７年１１月举行的第六届联合国商业与人权论坛的中心主题即围绕“实现
获得有效救济”（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ｍｅｄｙ）展开，参见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ｏｈｃｈｒ．ｏｒｇ／ＥＮ／Ｉｓｓｕｅ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Ｆｏ
ｒｕｍ／Ｐａｇｅｓ／２０１７ＦｏｒｕｍＢＨＲ．ａｓｐｘ，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０７－０３］。
Ｓｅｅ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Ｈｉｇｈ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Ｔｈ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Ｒｅｓｐｅｃｔ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ｖｅＧｕｉｄ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ｎｄＧｅｎｅｖａ：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２，ｐ．１．
参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Ａ／ＨＲＣ／ＲＥＳ／２６／２２、Ａ／ＨＲＣ／ＲＥＳ／３２／１０和Ａ／ＨＲＣ／ＲＥＳ／３８／１３。
参见贺海仁：《从私力救济到公力救济———权利救济的现代性话语》，《法商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１期，第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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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和政策，有效防止、规制和惩罚跨国公司侵犯人权行为。〔２８〕

二　国内法规制跨国公司侵犯人权的司法救济困境

跨国公司人权侵害的跨国性和复杂性，对诸多法域的法律体系提出挑战，致使跨国公

司逃脱法律规制的现象十分普遍。无论是在东道国还是母国，跨国公司人权问责中的司

法救济都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复杂多样的法律障碍与现实困境，反映出各国在立法和

司法层面的诸多缺陷，其中一些顽固问题为诸多法域所共有。例如，现代企业的复杂组织结

构和供应链往往使得跨国公司的子公司或分公司有机会逃避母国法律管辖，传统公司法上

的独立法人原则和有限责任原则也为跨国公司母公司的责任追溯带来困难。此外，证实跨

国公司负面人权影响的违法性并使其承担法律责任，往往复杂耗时、举证困难且极易失败。

（一）管辖权困境

跨国诉讼的首要环节是选择法院并建立管辖权。通常，跨国公司侵犯人权行为更容

易发生在法治水平相对薄弱的东道国，因而东道国提供有效救济的可能性不高。当东道

国无法提供有效救济时，受害者往往寄希望于向跨国公司母国寻求司法救济。〔２９〕 此时，

母国法院一方面面临管辖权的消极行使———不方便法院原则带来的阻碍，另一方面面临

管辖权的积极行使———域外管辖权带来的挑战，从而给管辖权的合理行使限度带来疑问。

１．不方便法院原则
虽然不方便法院原则允许法院在存在选择法院的情况下主动放弃管辖权，但是在现

实中，被因此驳回的案件很难被其他法院再次受理。因此，在东道国无法提供有效救济的

情况下，如果跨国公司母国法院拒绝管辖，那么受害者在其他法院获得司法救济的希望

渺茫。

在实践中，不方便法院原则缺乏明确、统一的适用标准，各国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

容易导致不方便法院原则的滥用。在欧盟，尽管欧洲法院拒绝采纳不方便法院原则，但是

由于针对欧盟境外企业的管辖权由成员国国内法律加以规定，因而各国的管辖权规则差

异很大。〔３０〕 例如，英国法院在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时，采取了先由被告举证外国存在更

适当法院、再由原告证明英国法院管辖乃实质正义要求的两阶段法，并在这一过程中考虑

所有相关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因素。〔３１〕 然而，英国法院对于考虑因素的范围和权重具有

极大的自由裁量权，这就使得管辖权阶段与实质案件审理过程耗费的时间和精力相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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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Ｈｉｇｈ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Ｇｕｉｄ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Ｉｍ
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ｔｅｃｔ，ＲｅｓｐｅｃｔａｎｄＲｅｍｅｄｙ”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ｎｄＧｅｎｅｖａ：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Ｐｕｂ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１，ｐ．１．
ＧｗｙｎｎｅＳｋｉｎｎｅｒ，ＢｅｙｏｎｄＫｉｏｂｅｌ：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Ｒｅｍｅｄｉｅｓｆｏｒ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
Ｎｏｒｍｓｂｙ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ｎａＮｅｗ（ＰｏｓｔＫｉｏｂｅｌ）Ｗｏｒｌｄ，５８Ｃｏｌｏｍｂｉａ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５８，１７１－
１７３（２０１４）．
ＧｗｙｎｎｅＳｋｉｎｎｅｒ，ＲｏｂｅｒｔＭｃＣｏｒｑｕｏｄａｌｅ，ＯｌｉｖｉｅｒＤｅＳｃｈｕｔｔｅｒ，ＡｎｄｉｅＬａｍｂｅ，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Ｐｉｌｌａｒ：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Ｒｅｍｅ
ｄｉｅｓｆｏｒ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ｙ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ＣＡＲ，ＣＯＲＥ，ＥＣＣＪ，２０１３，ｐ．６．
参见徐伟功：《英国不方便法院原则研究》，《厦门大学法律评论》２００３年第２期，第２８８－２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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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带来司法效率低下的困境，使得当事人无法及时得到救济。例如，在英国法院提起

诉讼的吕伯诉开普公司案（Ｌｕｂｂｅｖ．ＣａｐｅＰｌｃ）中，三千多名来自开普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工
人及居民将英国母公司告上法院，但是绝大部分诉讼程序耗费于不方便法院原则能否适

用的管辖权争议问题上，从而导致诉讼程序冗长和拖延，期间上千名原告不幸死亡。〔３２〕

与英国相比，美国在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时，虽然更加注重司法效率，但是亦存在自由裁

量权过大、判决结果缺乏一致性和可预期性的问题。尽管美国１７８９年《外国人侵权法》
（ＡｌｉｅｎＴｏｒｔＣｌａｉｍｓＡｃｔ）允许地方法院对于外国人违反国际法或美国条约的民事侵权行为
进行管辖，〔３３〕但在实践中，美国法院排除或歧视外国原告、过度保护本国被告的现象十分

明显。〔３４〕 尤其在２０１３年吉奥贝诉荷兰皇家石油公司案（Ｋｉｏｂｅｌｖ．ＲｏｙａｌＤｕｔｃｈ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Ｃｏ．）中，美国最高法院排除了《外国人侵权法》域外适用的推定，除非案件本身与美国有
足够充分的联系和关切。〔３５〕 这可能在未来削弱外国原告依据《外国人侵权法》提起发生

在美国境外的美国跨国公司作为被告的企业侵权诉讼。

由于不方便法院原则可能致使跨国公司逃脱司法管辖，因此有必要对不方便法院原

则的行使条件进行合理限制。尤其是在其他法院管辖缺乏期待可能性的情况下，法院应

当适用必要管辖原则（Ｆｏｒｕｍ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ａｔｉｓ），防止跨国公司逃避司法管辖。〔３６〕 必要管辖原
则已经得到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的承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不方便法院原则的适用空

间，在消除司法救济中的管辖权障碍方面具有积极意义。〔３７〕

２．域外管辖权
与管辖权的消极行使相对，管辖权的积极行使也可能引发争议。从国家实践来看，美

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都曾出现针对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行使域外管辖权

的司法实践。但是，域外管辖权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争议。一方面，许多国际人权条约明

示或暗示国家的人权义务并不限于本国领土，〔３８〕或者并未限定国家人权义务的领土范

围，〔３９〕同时联合国人权条约机构在对人权条约的一般性评论中也倾向于肯定母国的域外

人权义务，〔４０〕从而给国家域外管辖权的行使提供了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国家的域外

人权义务并不当然使得域外管辖权合法化。这是因为国家管辖权的行使还受到国际法上

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的限制，因而只能限定在国际习惯法已经确立的传

统管辖原则之下，例如属地管辖、属人管辖、保护管辖和普遍管辖等。从实践来看，域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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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Ｌａｗ２４，２４（２０１４）．
参见于亮：《论消除跨国公司侵权受害者在母国诉讼的管辖障碍》，《东南司法评论》２０１６年卷，第４８２－４８３页。
例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２（１）条、《儿童权利公约》第２条、《欧洲人权公约》第２条等。
例如《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残疾人权利公约》《非洲人权和民族权

宪章》等。

ＳｅｅＵＮＤｏｃＥ／Ｃ．１２／ＧＣ／１９（４Ｆｅｂｕｒａｒｙ２００８），ｐａｒａ．５４；ＵＮＤｏｃＥ／Ｃ．１２／ＧＣ／２２（２Ｍａｙ２０１６），ｐａｒａ．６０；ＵＮ
ＤｏｃＥ／Ｃ．１２／ＧＣ／２３（２７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６），ｐａｒａ．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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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权的行使应当避免与他国主权产生冲突，必须十分谨慎。〔４１〕 在这一方面，最密切联系

原则对于确立域外管辖权具有重要价值。最密切联系原则要求法院在行使管辖权时，必

须确保法院地或适用法律与案件之间存在足够密切的联系或连结因素。〔４２〕 然而，如何合

理地判断这些联系或连结因素并非易事，尤其是跨国公司多样化的关联交易和关联控制，

使这一关联密切程度的判断方法变得扑朔迷离，从而给域外管辖权的适用带来现实挑战。

（二）公司面纱屏障

在追究跨国公司侵犯人权责任的过程中，公司面纱这一传统的公司法原则可能成为

追溯母公司责任过程中的法律障碍。公司面纱确立了公司独立法人和有限责任原则，从

而将公司股东与公司的法律责任分隔开来。在特殊法定情形下，公司面纱原则允许存在

例外，即刺破／揭开公司面纱。然而，揭开公司面纱的情形在各国并不统一，并且需要满足
严格的法律要素，因而可能被限制性地解释为排除跨国公司侵犯人权的情形，使得母公司

免于对子公司侵犯人权行为承担责任。〔４３〕 例如，在英国亚当斯诉开普公司案（Ａｄａｍｓｖ．
Ｃａｐ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Ｐｌｃ）中，尽管健康权受损的工人群体在开普美国子公司所在地法院胜诉，
但由于开普美国子公司进入清算状态，工人们转而试图追溯开普英国母公司的责任，并主

张将母子公司视为一个实体，从而刺破公司面纱。然而，英国上诉法院拒绝了这一请求，

并认为有限责任原则是英国公司法的固有传统。〔４４〕 这一案例表明，传统的公司面纱原则

在保护母公司利益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权责任的追溯。

从人权受害者获得有效救济的角度来看，公司面纱原则不应成为跨国公司人权责任

追究中的法律障碍，未来的法律改革可以尝试在特定的侵犯人权领域建立公司面纱原则

的法定例外，允许一定情况下揭开公司面纱，从而提高人权受害者获得司法赔偿的可能

性。〔４５〕 然而，单凭揭开公司面纱原则也不足以促使母公司对子公司的负面人权影响进行

积极监督。因此，完善跨国公司的人权注意义务就显得十分重要。

（三）法律规制不足

在立法层面，各国对跨国公司侵犯人权行为的规制缺乏统一性和完整性。大陆法系

国家一般通过相关国内法来明确公司的义务与责任，英美法系国家则倾向于通过司法实

践来完善公司的人权义务，但是这些国内法体系对跨国公司的适用和影响十分有限，其能

否有效规制跨国公司的域外侵犯人权行为存在质疑。

追溯跨国公司域外人权责任的核心在于，能否通过一定的法律规则或制度设计确立

跨国公司的人权尽责义务（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ｄｕｅｄｉｌｉｇｅｎｃｅ），使得跨国公司的母公司对其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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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隽薪：《论母国规制跨国公司的域外人权义务》，《国际经济法学刊》２０１６年第２期，第１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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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ｉｅｗｏｆＰｒｉｖａｔｅＬａｗ３８５，３９２（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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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密切监管的子公司承担人权责任。这意味着让跨国公司内部有实际控制权的实体承担

义务，预防和补救公司运营过程中造成的人权负面影响。有学者指出，人权尽责义务的关

键在于，公司在人权侵害发生前、后都要有所作为，即采取预防性和补救性措施同样重

要。〔４６〕 人权尽责义务可能引发母公司对其控制或密切监管的子公司所承担的注意义务，使

得母公司在适当情况下对其子公司承担直接责任。在这一领域，欧洲法律实践具有前沿性

和借鉴意义。例如，欧盟第２０１４／９５号指令为公司人权尽责义务奠定了基础；〔４７〕法国第
２０１７－３９９号法令引入了人权风险管理制度，要求大型公司的母公司和上级公司在供应链
中对人权风险进行预测、管理、评估和避免；〔４８〕荷兰《童工尽职调查法案》（ＣｈｉｌｄＬａｂｏｒＤｕｅ
ＤｉｌｉｇｅｎｃｅＬａｗ）要求公司在供应链中制定和采纳不使用童工的战略，否则将面临罚款。〔４９〕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母公司对子公司的人权尽责义务与责任并不容易确立，这是因

为需要满足注意义务的严苛法律要件，同时结合诸多因素加以考虑。以英国钱德勒案

（Ｃｈａｎｄｌｅｒｖ．ＣａｐｅＰｌｃ）为例，英国上诉法院认定母公司对其子公司的雇员负有直接的人权
尽责义务，但是这一义务并非自动存在，而是以可预见性、相关性以及义务的公平性与合

理性为前提，需要考虑母公司和子公司在业务方面是否相同、母公司是否具备或应该具备

对特定行业健康和安全方面的知识、母公司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子公司的工作制度不安

全以及母公司是否能够预见到子公司或其员工将依赖母公司的专业知识来保护员工等等

因素。〔５０〕 虽然该案成为英国处理跨国公司人权案件的一个重要先例，但是严苛的标准使

得母公司的直接人权尽责义务很难建立。再如，在奥克帕比案（ＨｉｓＲｏｙａｌＨｉｇｈｎｅｓｓＥｍｅｒｅ
ＧｏｄｗｉｎＢｅｂｅＯｋｐａｂｉ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ｖ．ＲｏｙａｌＤｕｔｃｈＳｈｅｌｌＰＬＣａｎｄＳｈｅｌｌ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中，英国上诉法院认为，母公司对子公司负有人权尽责义务的法律要件尚未得到满足，因

而无法建立母公司对子公司的人权责任。〔５１〕 这一判决结果导致四万余名受害者无处获

得司法救济，反映出追溯母公司人权责任过程中的法律困难。

除此之外，跨国公司侵犯人权行为还可能引发刑事责任。从社会危害性角度来看，跨

国公司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可能达到侵害刑法法益的严重程度。但是，不同国家对于公

司作为犯罪主体的可罚性存在分歧：有的国家倾向于把公司作为犯罪主体纳入刑法视野，

将公司刑事责任视为刑法体系中的一般概念；有的国家仅将公司刑事责任限定在特定犯

罪领域；还有的国家则不承认公司刑事责任，而是通过行政处罚手段来处理相关案件。〔５２〕

这种刑事立法差异主要是源于对公司犯罪意图的不同理解。一种理论认为，公司没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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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和灵魂，不能形成犯罪意图；另一种理论则认为，公司高管或雇员的精神状态构成了公

司的精神状态。〔５３〕 对于公司精神状态的认定方法，有的国家对公司具有控制意识的人员

进行身份识别；还有的国家则允许将不同角色相加，共同构成公司意图。〔５４〕 各国对于公

司犯罪和公司刑事责任的不同认知与实践，给追溯跨国公司刑事责任，尤其是国际刑事司

法协助带来挑战。

（四）诉讼程序与证据问题

在有关跨国公司人权诉讼的诉讼实践中，集体诉讼机制和代表诉讼机制的不足以及

外国人诉讼权利的歧视性待遇构成大量受害者获得司法救济的阻碍。首先，由于有些跨

国公司侵犯人权案件波及人数众多，许多受害者以集体诉讼形式发起诉讼，或者由行业协

会或非政府组织代表受害人发起诉讼。但是，许多国家集体诉讼机制或第三方代表诉讼

机制不足，或者对此类诉讼机制设置诸多约束条件。〔５５〕 其次，在跨国公司海外侵犯人权

的案件中，外国人的诉讼权利难以得到不加歧视的对待，导致外国人权受害者被边缘化，阻

碍司法救济的可获得性。由上可见，如何最大限度地保障司法救济的可获得性，切实保障人

权受害者的诉讼权利，同时防止诉讼权利的滥用，是对各国立法智慧和司法裁量权的考验。

此外，证据问题在涉及跨国公司侵犯人权行为的案件中尤为重要，这是因为跨国公司

的跨国属性和复杂组织结构给证据收集和事实认定带来极大挑战。当跨国公司股东、母

公司或投资者分布于多个国家，且公司管理结构与运营模式的信息披露缺乏透明度时，母

公司参与子公司活动的方式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从而给追溯跨国公司行为带来困难。

因此，完善证据规则体系对于跨国诉讼的调查取证和澄清事实具有重大意义。鉴于跨国

公司与原告在获取有关公司结构和决策信息方面的不对称性，在举证过程中，跨国公司通

常比受害者拥有更明显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加变通地适用“谁主张、谁举证”

原则，将使受害者在举证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对此，法院可以采取两种做法，一种是更

加注重举证责任的公平分配，降低原告提出基本证据的证明标准，或者采用举证责任倒

置，将提供相反证据的责任转移给被告跨国公司；另一种是要求跨国公司在涉及侵犯人权

的案件中配合审前信息披露规则，或专门针对此类案件确立新的信息披露模式，以作为常

规程序的基础，从而减少因证据规则不足而导致的争议或程序拖延。

（五）法律实施中的现实挑战

在追溯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过程中，除面临上述法律与制度障碍，还面临法律实施中

的诸多现实挑战。第一，跨国公司凭借强大的经济、政治及社会影响力，可能给发起诉讼

的原告施加压力、人身风险或其他不利条件。尤其是当跨国公司与公共机构存在巨大的

经济利益关系时，或者在跨国公司与国家共谋侵犯人权的情形下，许多受害者或其代理律

师可能出于害怕遭受打击报复而不愿发起诉讼。第二，跨国人权诉讼经常耗时漫长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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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巨大，可能超出受害者或索赔人的承受能力，成为受害者寻求有效救济的阻碍。即使在

发达国家，受害者获得法律援助的机会也十分有限。例如，在美国，联邦法院或州法院发

起民事诉讼的原告无权获得直接法律援助，商业律师因此类案件风险较大而只代理少数

案件，只有非政府组织和一些律所会通过法律志愿服务承接这类案件。〔５６〕 在欧盟，法律

援助服务通常不向域外侵犯人权的受害者提供。尽管欧盟指令２００３／８／ＥＣ力求为寻求
司法救助且资源匮乏的跨境诉讼者提供法律援助，但该法令只适用于欧盟境内的跨国诉

讼，而不适用于发生在欧盟境外的诉讼。该法令的受益人是居住在欧盟成员国的公民或

合法居住在欧盟成员国境内的第三国公民，因而居住在欧盟之外的受害者无从获得帮

助。〔５７〕 第三，庭外和解可能导致诉讼进程中止，使跨国公司逍遥法外，逃脱法律责任。而

庭外和解通常缺乏执行力保障，在现实中难以确保充分有效的赔偿。例如，在博多诉壳牌

公司案（ＴｈｅＢｏｄｏ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ｖ．Ｓｈｅｌｌ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ａｎｙｏｆＮｉｇｅｒｉａ
Ｌｔｄ）中，虽然英国法院确立了对壳牌英国母公司的管辖权，但是在正式庭审前６个月，壳
牌公司以５５００万英镑与原告达成庭外和解，从而避免了司法制裁。〔５８〕 第四，在法治相对
薄弱的国家，司法机关可能存在玩忽职守、滥用职权、不作为乃至司法腐败等现象，致使人

权受害者无法及时得到救济。例如，壳牌公司的尼日利亚子公司引发了大规模公共健康

危机，尽管许多受害者诉诸尼日利亚当地法院，但是由于当地司法程序十分拖延和低效，

不少受害者就转而开始向欧洲及美国法院寻求司法救济。〔５９〕

因此，面对跨国公司侵犯人权带来的多重法律与现实挑战，各国在完善法律体系的基

础上，还应当注重法律实施的效果。在执法层面，应确保严格执法，防止跨国公司侵犯人

权的违法行为逃脱法律追究；在司法层面，应切实保障跨国公司侵犯人权的受害者获得司

法救济的权利，防止司法程序拖延和低效带来的消极影响；在守法层面，应提升全社会对

企业承担人权义务与责任的意识，鼓励律师事务所和公益组织对人权受害者提供法律援

助；在法律监督层面，应健全权力运行监督机制，防止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避免国家机关

对跨国公司侵犯人权行为不作为的情形。

三　出路与展望：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互动

跨国公司侵犯人权的司法救济困境，不仅暴露出国际人权法实施机制的薄弱，而且给

各国国内法律体系带来挑战。从国际人权法视角来看，一方面跨国公司人权义务的硬法

理想与软法现实存在差距，另一方面国家尊重、保护和救济人权的义务在实然法和应然法

层面亦存在差距。从国内法视角来看，尽管各国法律体系及人权保护水平有别，但是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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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侵犯人权的受害者进行司法救济过程中反映出许多共性的、深刻的法律障碍。

面对这些挑战与障碍，不是简单依靠法官或律师处理案件的能力或者完善一国的法律制

度就能解决，而应从国际法和国内法之间的深层结构与关系层面去寻找根源，进而采取具

有综合性和针对性的变革或改进措施。因此，解决这一问题不仅需要国际法与国内法双

管齐下，而且需要国际法与国内法进行深度的、良性的互动与协调，进而发展和完善跨国

公司侵犯人权的司法救济制度。

（一）国际法指引和推动国内法的发展与改革

国际法可以促成各国对管辖权规则和法律选择问题的基本共识，减少冗长的管辖权

之争的可能性。国家可以通过国际条约来制定减少管辖障碍的相关规则，确保案件更快

地进入实质性事项的审判。例如在涉及跨国公司侵犯人权的案件中，可以允许本地子公

司作为共同被告参与对母公司的诉讼，为东道国管辖权确立依据；当原告穷尽东道国司法救

济而转向母国法院诉讼时，可以适用必要管辖原则，或者限制适用不方便法院规则，为母国

管辖权确立依据。坚持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管辖协调精神，在主权平等和尊重相互利益的

基础上进行合作，考虑互惠、礼让和限制自身管辖权，对于避免和解决冲突是十分必要的。

国际法可以促进各国在公司人权责任领域的法律融合和观念趋同，从而推动各国民

事与刑事法律改革。首先，可以通过国际条约推进各国民事法律改革，推动建立公司的人

权尽职调查义务，减少追溯跨国公司人权责任过程中的法律障碍。其次，在严重侵犯人权

的情况下，允许各国对独立法人和有限责任的传统法律概念进行例外性规定，形成母公司

对子公司的行为负责的法定模式，并要求母公司在子公司违约或无力支付时向人权受害

者支付子公司的债务。再次，可以通过国际条约推动各国将公司犯罪纳入刑法体系，使公

司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可以得到有效惩治。

国际法可以促进各国之间在刑事司法协助以及判决承认与执行领域的司法合作。例

如，在跨国公司侵犯人权案件的调查取证和责任追溯过程中，促进各国与其他国家、国际

和区域组织及民间社会开展合作，包括但不限于技术合作、能力建设以及经验交流等方

面。在设立一个更有野心的“国际商业与人权法院”希望渺茫的情况下，完善跨国公司责

任追溯的判决承认与执行机制仍有重要现实意义。

国际法还可以加强社会各界对跨国公司遵守国际人权义务的监督。例如在联合国人

权监督机制的基础上设立一个监督机构，听取各国政府、民间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利

益攸关方的报告，并就跨国公司尊重国际人权法的情况发表权威声明，督促跨国公司自觉

承担其人权义务与责任。〔６０〕

（二）国内法促进或制约国际法的发展与实施

国际法的发展需要兼顾国内法的发展水平，在国际法的制定和实施层面，其效力和效

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政治意愿。虽然有关跨国公司与人权问题的国际条约草案

初具雏形，但是从草案的修订到最终本文的确定，还需要经过各国代表漫长、艰难的谈判

过程。从条约的达成到各国对条约的承认、批准与执行，还需要相当的耐心和考验。这一

·９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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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ＤａｎｉｅｌＢｌａｃｋｂｕｒｎ，ＲｅｍｏｖｉｎｇＢａｒｒｉｅｒｓｔｏＪｕｓｔｉｃｅ：ＨｏｗａＴｒｅａｔｙｏ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Ｃｏｕｌ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Ａｃｃｅｓｓｔｏ
ＲｅｍｅｄｙｂｙＶｉｃｔｉｍｓ，ＳＯＭＯ，２０１７，ｐ．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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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核心就是国际法能否兼顾各国国内法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使得二者形成良性

互动、协调发展。如果这一国际法律文书超越各国国内法治发展水平，制定不符合各国国

情的、不切实际的过高人权保护标准，那么各国有效参与这一人权保护进程的意愿、范围

和深度必然十分有限，这也是为什么跨国公司与人权领域的国际法主要停留在软法层面

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国际人权法对国内法的渗透不断走向深入，人权保护与救济问题

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各国国内法治水平不断发展和完善，跨国公司与人权领域

具有拘束力的法律文书有望得到部分国家的支持。对此，国际人权法与各国国内法之间

的良性互动令人期待。正如《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第２６条所指出的，各国应当采取
适当措施，确保国内司法机制在处理与企业相关的侵犯人权行为时的有效性，减少可能导

致拒绝救济的法律、实践和其他有关壁垒。

（三）中国立场：推进国际法与国内法的良性互动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中国既是对外投资大国，也是招商引资大国，具有跨

国公司母国和东道国双重身份。这意味着不仅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需要尊重当地

人权法规和国际人权标准，而且在国内立法和对外投资协定中应当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的

规制。〔６１〕 随着国际人权标准的可操作性和可诉性不断加强，中国法院必将不可回避地面

临跨国公司侵犯人权给司法程序带来的法律与现实挑战。对于跨国公司与人权这一典型

的同时涉及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全球问题，中国应当尊重国际法与国内法互动的规律，兼顾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发展水平，平衡国家主权与国际人权保护的合理需求。一方面，国家主

权赋予各国在法律制定与实施中的自由裁量权，得以优先考虑本国国情和政策需求来决

定如何更好地实现更广泛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另一方面，国家自由裁量权的行使限

度应当受到国际法的限制，不能违背国际法基本原则和最低限度的人权保护标准。

在跨国公司与人权问题法律文书政府间工作组第六次会议中，中国代表提出了法律

文书在后续修改完善中应坚持的四点原则：一是补充性原则，充分尊重各国的司法主权和

既有的法律原则、规则，避免给各国制定一套全新的规则；二是合法性原则，法律文书在为

受害人提供强有力的救济机制时，应以具有普遍性的国际条约、习惯国际法为基础，只有

这样才能得到广泛接受；三是可预见性原则，法律文书应做到规则清晰，为跨国公司创造

稳定的营商环境；四是公平性原则，协调促进发展与人权，二者相互联系、相互支持。〔６２〕

中方立场表明，中国在重视工商业的人权影响、赞赏法律文书保护人权受害者的工作努力

的同时，特别强调对于主权和人权的平衡，以及对于人权和发展的兼顾。在推进和完善人

权保护制度的同时，应当公平对待工商企业，避免因过分加重企业的人权义务而影响企业

的正常经营，特别是需要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和利益。这也是正在酝酿中的法律文

书未来能否获得广泛支持的关键。有论者指出，当前联合国关于“跨国公司与人权”问题

法律文书谈判的焦点问题，归结起来是如何看待和处理两对关系：一是促进发展与保障人

·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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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参见毛俊响、盛喜：《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确立：基于横向人权义务的补充分析》，《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年第４期，第３４页。
参见联合国官网《中国出席跨国公司与人权问题法律文书政府间工作组第六次会议发言要点：一般性评论》，ｈｔ
ｔｐｓ：／／ｗｗｗ．ｏｈｃｈｒ．ｏｒｇ／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ＨＲＢｏｄｉｅｓ／ＨＲＣｏｕｎｃｉｌ／ＷＧＴｒａｎｓＣｏｒｐ／Ｓｅｓｓｉｏｎ６／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Ｓｔａｔｅｓ／Ｃｈｉｎ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Ｐｒｅａｍｂｌ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ａｎｄ＿２．ｄｏｃ，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０７－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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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关系，二是在保护人权方面各国国内法与新的法律文书间的关系，法律文书谈判要在

促进发展与保障人权之间取得平衡。防止和规制跨国公司侵犯人权的行为无疑具有道义

性，但是跨国公司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特别是促进东道国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如果对

其施加过重的人权责任，就会影响其海外投资和营商，最终损害那些亟需外资的不发达国

家。该论者认为，对于种种侵犯人权现象，各国总体上已经有一套较为成熟的国内法框架

去规范。因此，法律文书应当重点关注那些超出各国管辖能力和范围的严重侵犯人权行

为，对各国人权保护体系提供补充性作用，对国际人权保护体系的漏洞进行填补，而非推

出一套替代各国立法的规则体系。〔６３〕

结合联合国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工作组第六次会议上各国与其他利益相关方所作的

发言来看，围绕“法律文书草案”的意见已经深入细化到针对案文具体条款和语言的增

删。现有文书草案虽然可供讨论，但是总体框架已日趋成熟，各方讨论似乎很难跳出这一

框架，而更多的是对其中涉及的具体法律与技术问题作出调整。因此，中国有必要加强对

具体条款的研究，增强建议的明确度和精准度。然而，现有文本中存在多款法律争议较

大、语义不明、规定过细或是未能尊重各国司法制度多样性之处。例如，管辖权基础和依

据、法院和适用法律的选择、人权诉讼的权利基础、人权侵害的认定标准、企业尽责义务、

法律责任的范围等等，均存在较大的争议和讨论空间。对此，中国应当对现有草案进程和

具体文本加以重视，关注其中的国内法律制度实体和程序问题，结合国内法治现实和未来

发展趋势，为中国参与工商业与人权谈判进程提供有益建议。

为了发展和完善跨国公司侵犯人权的司法救济制度，我国需要在尊重国内法治现实

和符合各国利益诉求的基础上，加强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结合与互动。从我国现行法律体

系来看，有关跨国公司人权问责的司法救济制度仍有较大的完善空间。首先，我国缺乏跨

国公司管辖权方面的专门规定，我国司法实践中一般以《民事诉讼法》第四编“涉外民事

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中第二十四章关于“管辖”的规定作为确立跨国公司管辖权的法律

依据，但其限于“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并不包括人身权益。其次，我国有关

企业人权责任的法律保护体系有待健全，有关企业不履行人权尽责义务所承担的法律责

任的规定并不详细，有关人权受害者的权利救济机制在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不强，有关

诉讼程序和证据规则有待改进。再次，从国际合作角度来看，我国与其他国家就跨国公司

人权问责中的跨境调查取证以及判决承认与执行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跨国公司与人权”法律文书谈判进程是当前国际人权法发展中的一环，体现了国际

社会对工商企业与人权问题的日益关注，但是，这一进程必须建立在充分尊重各国主权和

现实国情的基础之上，特别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需求。

四　结 语

自人权概念产生以来，人类争取权利的斗争从来都伴随着国家、非国家行为体与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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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参见外交部条法司司长贾桂德在２０２０年中国国际法年会上关于“工商业与人权”法律文书谈判及中国立场
的发言，中国国际法学会微信公众号，ｈｔｔｐｓ：／／ｍｐ．ｗｅｉｘｉｎ．ｑｑ．ｃｏｍ／ｓ／ｊｐＦｔＣＤｗＨＧｄＰＤＪｄＮＳＥｂａＤｙＡ，最近访问时
间［２０２１－０７－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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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力量对比而发展演进。面对日益壮大的跨国公司及其对全球人权带来的切实影

响，基本性与强行性的国际人权标准不仅应当是文本上的宣言，更应当落实为国家应尽的

义务和跨国公司应尽的责任。如果各国要真正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承诺，就必须重视

司法救济机制的有效性。只有坦率地批判和探讨现有司法救济机制的不足，并对其中存

在的阻碍采取应对措施，才可能改变国家在提供司法救济方面不作为或执行不力的现状。

这种局面不仅对各国采取立法改革措施、完善执法行动、改善司法运作机制以及相关政策

提出需求，而且对各国加强国际合作提出呼吁，借助国际法进一步加强对跨国公司人权义

务与责任的共同关注和政策协同。上述问题与挑战，对国际法与国内法的良性互动与协

调发展也提出了要求。在人权保护领域，尽管完善国内法律体系是最终解决方案，但是国

际法对于指引和推动国内法的发展与改革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国际人权标准对各

国国内法体系的渗透不断深入，各国人权保护与救济体系将不断走向完善，跨国公司人权

责任追溯过程中的阻碍终将逐步减少，“有权利必有救济”终将不再仅仅是一句口号。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ｒｅｍｅｄｉｅｓｆｏｒ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ｙ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ｒｐｏｒａ
ｔｉｏｎｓｉｓｎｏｔｏｎｌｙ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ＵＮ’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ａｇｅｎｄａ，ｂｕｔａｌｓｏａ
ｍａｊｏｒ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ｔｏｔｈ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ｆｏｒａｐｒｏｐｅｒａｃｃｏｕｎｔａ
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ｌａｗ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ｒｅｍｅｄｉｅｓｆｏｒ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ｙ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ｅｎｆａｃｅｍａｎｙｌｅｇａｌ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ｅ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ｄｉｌｅｍｍａ，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ｖｅｉｌｂａｒｒｉｅｒ，ｌａｃｋｏｆｌｅｇ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ａｎｄｅｖ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ｏｒ
ｄｅｒｔｏｂａｌａｎｃｅｔｈｅｉｄｅ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ｌａｗ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ｄｉｌｅｍｍａｕｎｄ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ｅｏ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ｔｈｅａｂｏｖｅ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ａｓｍｕｃｈａｓ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ｅｆｆｏｒｔｓｍｕｓｔ
ｂｅｍａｄｅ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ｎｄ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ｌａｗ
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Ｏｎｔｈｅｏｎｅｈ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ｇｕｉｄ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ｓ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ｒｅｆｏｒｍｏｆ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ｌａｗ，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ａｓｉｃ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ｏｎ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ｉｓｓｕｅｓ，ｌｅｇａｌｉｎｔｅ
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ｎｄ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ｂｙａｌｌｓｅｃｔｏｒｓｏｆ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ｄｅｐｅｎｄｓｏｎｔｈｅｗｉｌｌａｎｄ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ｓｔａｔｅｓ，ｓｏｉｔ
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ｔａｋｅｉｎｔｏａｃｃｏｕｎｔ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ｏｆ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ｌａｗ．ＡｓｆａｒａｓＣｈｉｎａｉｓｃｏｎ
ｃｅｒｎｅｄ，ｏｎｌｙｂｙｔａｋｉｎｇｉｎｔｏａｃｃｏｕｎｔ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ｔａｔｅ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ｌｅｇ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ｃａｎｗｅｂｕｉｌｄａｆａｉｒｅｒ，ｍｏｒｅ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ａｎｄｍｏｒ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ｒｅｍｅｄｉ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ｌａ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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